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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 年 4 月 18 日會議跟進事宜

閣下 2017 年 4 月 24 日就標題事宜的來信收悉。在委員會

2017 年 4 月 18 日的會議上，委員就第 VI 項議程（有關建議改善香

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上市監管決策及管治架構的聯合諮詢－

進度報告）要求若干資料。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（「證監會」）

及香港聯合交易所（「聯交所」）的綜合回應如下。

(a) 諮詢文件所載的擬議上市監管管治勢構是否有超越〈證券

及期貨條例〉（第 571 章）或任何其他條例的賦權範圍行事

的情況

證監會和聯交所正在考慮、所有收到的意見書，包括提出可

能有越權問題的意見書。

正如諮詢文件所載，證監會和聯交所沒有建議對法例作出

修訂，以落實建議方案。證監會及聯交所將保留〈證券及期貨條

例〉下各自的權力和職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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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監會和聯交所會在諮詢總結階段就這些意見適當地

作出回應。作為法定機構，證監會會確保最終方案沒有越權及

合法。

(b) 詮監會或任何其他機構有否勸阻商人銀行家就諮詢建議提

出意見

在諮詢過程中與業界持份者聯絡，以解釋諮詢建議和交流

意見，是證監舍的慣常做法。證監會沒有試圖勸阻任何意見。

的 反對諮詢建議的意見詳情

提交予委員會的進度報告載有諮詢回應的摘要 。 證監會和

聯交所會在諮詢總結中，羅列諮詢回應 。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

（陳敏茵得以色 代的

2017 年 7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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